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泰铂（上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未成就暨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意见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6 号——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的监管

要求（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业务办

理指南》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证券”、

“主办券商”）作为泰铂（上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铂科技”或

“公司”）的主办券商，对泰铂科技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

条件未成就暨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出具以下专项意见：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1、2023 年 6 月 7 日，泰铂科技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泰铂（上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的议案》、《关于公司提名并拟认定核心员工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股权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

励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等议

案。 

2、2023 年 6 月 7 日，泰铂科技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泰铂（上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

的议案》、《关于公司提名并拟认定核心员工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股权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等议案。 

3、2023 年 6 月 9 日，泰铂科技披露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

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关于对拟认定核心员工进行公示并征求意见的公告》、《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公告》、《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通知公告》等公告。 

4、2023 年 6 月 9 日至 22 日，泰铂科技通过公司公示栏，在公司内部就提

名核心员工、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包括姓名及职务）进行了公示，

公示时间不少于 10 天。公示期间，公司全体员工未对提名核心员工、本次股权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提出异议。 

5、2023 年 6 月 23 日，泰铂科技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出具了同

意意见。2023 年 6 月 27 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等公告。 

6、2023 年 6 月 23 日，泰铂科技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提名并拟认定核心员工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提名核心员工事项出具了同意意见。同日，

公司召开了 2023 年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提名并拟认定

核心员工的议案》。2023 年 6 月 27 日，公司披露了《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决议公告》、《2023 年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公告》、《监事会关于公司

提名核心员工事项的核查意见》等公告。 

7、2023 年 6 月 25 日，泰铂科技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2023 年 6 月 27 日，

公司披露了《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8、2023 年 7 月 17 日，泰铂科技召开了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泰铂（上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关

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2023

年 7 月 19 日，公司披露了《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23 年 9

月 6 日，公司披露了《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授予公告》。 

9、2023 年 9 月 13 日，公司完成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期权授予登记工作，

共向 4 名激励对象授予 751,039 份股票期权。期权简称：泰铂 JLC1，期权代码：

872418。2023 年 9 月 15 日，公司披露了《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授予结果公告》。 

10、2023 年 11 月 16 日，公司披露了《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授予公告(更

正公告)》、《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授予公告（更正后）》。 



11、2024 年 4 月 28 日，泰铂科技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等议案。2024 年 4 月 29 日，公司披露了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12、2024 年 4 月 28 日，泰铂科技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等议案。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第一个行

权期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2024 年 4 月 29 日，公司披露

了《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监事会关于 2023 年股权激励计划

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不成就暨注销股票期权的核查意见》。 

13、2024 年 5 月 23 日，泰铂科技披露了《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注销完成

公告》。 

14、2025 年 4 月 27 日，泰铂科技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三届

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等议案。监事

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2025 年 4 月 28 日，泰铂科技披露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第

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监事会关于 2023 年股权激励计划第二个

行权期行权条件不成就暨注销股票期权的核查意见》。 

二、股票期权行权条件未成就的情况 

（一）第二个行权等待期届满说明 

等待期指本激励计划下股票期权授权日起至股票期权可行权日之间的时间，

本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的等待期为本激励计划授予日起 12 个月、24 个月、36

个月。授予日为 2023 年 7 月 17 日，本次股权激励第二个行权等待期于 2025 年

7 月 17 日届满。 

（二）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未成就情况说明 

序号 行权条件 行权条件是否成就的说明 

1 

公司未发生如下负面情形： 

（1）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

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的； 

（2） 挂牌公司最近 12个月内因证券期货犯罪承担

刑事责任或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

派出机构行政处罚；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

行权条件。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公司 2023 年股票期

（3） 挂牌公司因涉嫌证券期货犯罪正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

机构立案调查； 

（4）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

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的； 

（5） 最近 36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

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6） 法律法规规定新三板挂牌公司或者上市公司

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情形； 

（7）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情形。 

2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负面情形： 

（1） 对挂牌公司发生上述情形负有个人责任的； 

（2） 激励对象被中国证监会及派出机构采取市场

禁入措施且在禁入期间； 

（3） 激励对象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董

事、高管情形； 

（4） 激励对象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派出

机构给予行政处罚； 

（5） 激励对象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

出机构、全国股转公司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6） 最近 12个月内被股转公司或者证券交易所认

定为不适当人选 

（7）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新三板挂牌公司或者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8）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不得成为激励对象

的。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行权条件。  

 

3 

公司业绩指标:  

第二个行权期，2023-2024 年累计收入不低于 6.5 亿

元，或者2023-2024年累计净利润不低于8,000万元。 

2023 年收入为 2.56 亿元，

2024 年收入为 3.86 亿元，

2023-2024 年累计收入 6.42

亿元；2023 年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为-828 万元，

2024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 利 润 为 813 万 元 ，

2023-2024 年累计净利润-15

万元。 

公司业绩指标不满足行权条

件。 

4 

个人业绩指标: 

第二个行权期，2024 年度绩效考核结果为合格（或

以上） 

成就，2024 年个人绩效考核

达成要求。 



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未成就，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第二个行权期

的股票期权均不得行权，应由公司注销。激励对象徐卫军、公茂兵已离职，其已

获授股票期权已由公司注销。 

行权条件成就明细表： 

姓名 职务 
行权条件成

就数量（份） 

剩余期权

数量（份） 

行权条件成就

数量占获授数

量的比例（%） 

对应股票数量占

行权前总股本的

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鞠俊 董事 0 176,221 0% 0%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0 176,221 0% 0% 

二、核心员工 

余启鹏 核心员工 0 88,110 0% 0% 

核心员工小计 0 88,110 0% 0% 

合计 0 264,331 0% 0% 

注：总数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所致。 

（三）本次股票期权拟注销情况 

本次股票期权拟注销情况详见下表： 

姓名 职务 拟注销数量（份） 剩余数量（份） 
拟注销数量占授予

总量的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鞠俊 董事 132,165 176,221 17.60%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132,165 176,221 17.60% 

二、核心员工 

余启鹏 核心员工 66,083 88,110 8.80% 

核心员工小计 66,083 88,110 8.80% 

合计 198,248 264,331 26.40% 

上述名单中，无单独或合计持有挂牌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三、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意见 



（一）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履行的审批程序 

2025 年 4 月 27 日，泰铂科技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监事会对本次注销

部分股票期权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原因 

根据《泰铂（上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

案）》“第八章 激励对象获授权益、行使权益的条件”之“二、行使权益的条

件”之“（三） 公司业绩指标”的规定，“如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

则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计划行权的股票期权均不得行权，由公司注销。”

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的公司业绩考核目标为“第二个行权期，

2023-2024 年累计收入不低于 6.5 亿元，或者 2023-2024 年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8,000万元。”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未满足第二个行权期的业绩指标，则 2 名激励

对象对应第二个行权期计划行权的股票期权均不得行权，故公司对 2 名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第二个行权期不得行权的 198,248 份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三）主办券商意见 

经核查，主办券商认为：本次股票期权的注销已经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6 号——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的监管要求

（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业务办理指

南》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主办券商对本次股票期权的注销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泰铂（上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未成就暨注销部分股票期

权的意见》之盖章页）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